附件2
林芝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	序号
	
抽查类别
	
抽查事项
	
抽查对象
	
事项类别
	
抽查比例
	
抽查方式
	
检查机构
	
抽查依据

	1
	污染源日常监管
	1. 排污许可执行情况；
2. 环评与“三同时”落实；
3. 治污设施运行；
4. 自动监控数据；
5. 固废/危废管理；
6. 环境风险隐患排查
	排污单位、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
	

一般+重点
	重点监管对象：每季度抽查25%，年度实现全覆盖；一般监管对象：按5:1（执法人员数÷抽查对象数）确定行政区域的年度被抽查单位数量；

	


现场检查+非现场监管
	牵头部门：林芝市生态环境局
配合部门：市城市综合执法管理局、市卫健委等、 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分局
	《环境保护法》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	2
	建设项目环保管理
	1.“三同时”制度执行；
2. 自主验收落实情况
	辖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项目单位
	

一般
	

重大建设项目优先抽查
	

现场核查+资料审查
	林芝市生态环境局、涉及行业主管部门、
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分局
	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


	3
	危险废物经营监管
	1. 危废经营许可合规；
2. 转移联单执行；3. 储存/处置台账；4. 污染防治措施落实
	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
	

重点
	

按实际随机抽查次数确定
	

实地核查

	牵头部门：林芝市生态环境局
配合部门：市交运局、
市公安局、市城市综合执法管理局
	《危险废物许可证管理办法》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
	4
	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监管

	1. 保护区划定与防护设施；
2. 污染源排查；
3. 风险防控预案

	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单位

	

重点
	

每半年检查1次
	

现场检查

	牵头部门：林芝市生态环境局、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分局
配合部门：市水利局 、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

	

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》等

	5
	机动车排放检验监管

	1. 检验结果真实性；
2. 检验设备合规；
3. 检验流程规范；
4. 报告出具合规性

	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

	

重点
	

每半年检查1家次

	

现场检查+数据核验

	牵头部门：林芝市生态环境局、波密县生态环境分局
配合部门：市公安局、波密县生态环境局

	《环境保护法》
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西藏自治区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执法联动机制》





 
备注： 检查结果通过林芝市生态环境局官网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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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芝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随机抽查计划

 
	序号
	
抽查类别
	
抽查事项
	
抽查对象
	
抽查比例
	
检查方式
	
抽查机构
	
抽查频次

	1
	一般监管对象
	1.排污许可执行情况；
2.环评与“三同时”落实；
3. 治污设施运行
4. 固废/危废管理；
5. 环境风险隐患排查
	排污企业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
	一般监管对象：按5:1（执法人员数÷抽查对象数）确定行政区域的年度被抽查单位数量
	


现场检查
	牵头部门：林芝市生态环境局
配合部门：市城市综合执法管理局、市卫健委等
	年度随机抽查18家次

	2
	重点监管对象
	1.排污许可执行情况；
2.环评与“三同时”落实；
3. 治污设施运行；
4. 自动监控数据；
5. 固废/危废管理；
6. 环境风险排查
	排污企业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
	重点监管对象：每季度抽查25%，年度实现全覆盖
	现场检查+非现场监管
	牵头部门：林芝市生态环境局
配合部门：市城市综合执法管理局、市公安局市等
	每季度随机抽查16家次，年度64家次

	3
	特殊监管对象
	1.排污许可执行情况；
2.环评与“三同时”落实；
3. 治污设施运行
4. 固废/危废管理；5. 环境风险排查
	排污企业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
	计划每季度检查3家次，（不受同一污染源抽查次数不得超过2次的限制）
	现场检查
	牵头部门：林芝市生态环境局
配合部门：市城市综合执法管理局、市卫健委等
	每季度检查3家次，年度12家次

	4
	建设项目环保管理
	1.“三同时”制度执行；
2. 自主验收落实情况
	辖区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项目单位
	

每季度抽查3家次，重大建设项目优先抽查
	

现场核查+资料审查
	牵头部门：林芝市生态环境局
配合部门：市林草局、市交运局等
	每季度抽查3家次，年度12家次

	5
	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监管

	1.保护区划定与防护设施；
2.污染源排查；
3. 风险防控预案

	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单位

	

每半年检查1家次
	

现场检查+无人机巡查

	牵头部门：林芝市生态环境局
配合部门：市水利局
	

每半年检查1家次，年度2家次

	6
	机动车排放检验监管

	1.检验结果真实性；
2.检验设备合规；
3.检验流程规范；
4. 报告出具合规性

	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

	

每半年检查1家次
	

现场检查+数据核验

	牵头部门：林芝市生态环境局
配合部门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公安局

	每半年检查1家次，年度2家次




备注： 检查结果通过林芝市生态环境局官网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公开。


